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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 「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條之 2其中所謂的「最近 2年」

應如何計算？ 

A： 「最近 2 年」應依實習契約載明之實習起始日期前一日為基準日，向前

推算 2年。 

學校查詢結果應經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檢核及確認，並應留存查詢基準

日。另學校可於學生開始實習前再次進行查詢確認，以確保實習合作機

構符合相關規定。 

9 Q： 針對境外合作機構，學校是否也需進行現場評估? 

A： 為保障學生赴境外實習的權益，學校應於學生赴境外實習前，先行瞭解

當地實習相關法規及勞動條件，並派員實地前往境外合作機構進行評

估。實地確認實習環境、居住環境、人際關懷及緊急應變處理之規劃，

確保學生在符合當地法令及具安全保障之環境中實習。學校應確實紀錄

現場評估結果，並根據實習型態協助學生申請適用之簽證類別。 

10 Q： 對於已建立長期合作關係，且過往評估紀錄良好之校外實習合作機構，

學校是否仍需每年派員進行實地評估？ 

A： 實習機構每年提供之實習內容、實習場域及組織結構皆可能調整或異

動，與過往的合作安排情形可能產生差異，因此需要持續確認其品質與

適宜性。此外，學校選定實習合作機構前，均須再次確認欲合作對象近

2 年內是否仍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之 2 所列

事項，故學校每年仍須派員至國內或境外合作機構，針對實習權益保

障、實務學習內容專業性及實習場所安全性進行實地評估並完成紀錄，

以作為後續機構篩選、實習媒合及教學品質管控之參考依據。 

11 Q： 「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條之 2第 4項第 4 款及第 5款

所述境外合作機構無重大違反之「國際公約」為何？ 

A： 此處所指公約為「國際勞工公約」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及其他保障人權之相關國際共同宣言。 

12 Q： 實習學生參與校外實習課程時，如實習合作機構與實習學生間並無成立

僱傭關係，以致實習合作機構無提供勞工保險時，保險事宜應如何處

理？ 

A： 1.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條之 1第 1 項第 3款略

以，學校應為實習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傷害保險，並負擔保險費

用。故無論實習合作機構是否為學生辦理勞健保或額外團體保險，

學校仍需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傷害保險及負擔保險費用，並主

動協助申請保險理賠。 

2. 教育部每年皆有辦理保險共同供應契約案，提供學校具相當性價比

之保險產品，以健全學生實習期間的權益保障。教育部原則於每年

7 月發文公告得標廠商及提供保險說明會相關資訊。惟每學年度得

標廠商可能不同，學校應密切關注相關公文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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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保廠商不限於教育部辦理的共同供應契約，學校可自行找尋其他

廠商投保。惟其保險商品內容應符合或優於共同供應契約規格。 

13 Q： 實習學生可否投保勞保？ 

A： 實習合作機構（投保單位）接受學校委託，提供在學學生實習環境。若

該等學生與實習合作機構之間成立僱傭關係且支領薪資，應依法辦理勞

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

金等。 

14 Q： 部分實習合作機構已經有為學生投保勞保或其他商業團體保險，學校是

否還需要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保險？ 

A：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條之 1第 1項第 3款略以，

學校應為實習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傷害保險，並應負擔保險費用。故

無論實習機構是否有為學生辦理勞健保或額外團體保險，學校都仍須為

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傷害保險，投保廠商可不限於教育部辦理的共同

供應契約，學校可自行找尋其他廠商投保，但保險商品內容應符合或優

於共同供應契約規格。 

15 Q： 如果實習合約是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之 2的生

效日（115 年 2 月 1 日）前就已經簽訂，是否仍依原契約繼續辦理實習

合作至實習結束日為止？ 

A：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11 條規定，鑑於學校辦理校

外實習合作均須提前作業，為避免衝擊學校辦理校外實習之作業執行，

該辦法第 6條之 2規定生效日定於 115年 2月 1日施行，亦即生效日後

所有當下實習合作機構必須符合規定，並非以簽約日期為準。 

16 Q： 若實習合作機構在簽約後或實習期間有違反「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

施辦法」第 6條之 2應備條件之情事，是否必須立即終止校外實習合作？ 

A： 學校如於實習期間知悉實習合作機構違反「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

辦法」第 6條之 2有關實習合作機構之條件，學校應重新評估實習合作

機構適切性，確認實習合作機構違反規定之後續改善情形，及是否有影

響學生實習安全之疑慮。必要時，召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確認實習

安全無虞，並依下列原則處理： 

1. 如違規情節涉及重大職業災害或有立即危害學生實習安全及權益

之虞者，學校應立即終止實習契約，並啟動相關應變與轉銜安置措

施。 

2. 若違規情節未構成立即危害實習學生安全或權益，學校得就合作機

構違規事實、後續改善情形、實習環境安全性及學生實習權益等進

行綜合評估，據以決定是否終止實習契約，或採取調整輔導、限期

改善等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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